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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
坛教人字〔2017〕8 号

关于沈国梅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中小学、幼儿园、局属各单位：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经研究决定：

沈国梅同志任金坛区新城实验幼儿园园长；

    夏斌同志任金坛区白塔中学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    秦国荣同志任金坛区社头中学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倪网苟同志任金坛区河滨小学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龚海胜同志任金坛区华城实验小学副校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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